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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委員會、提名委員會及

薪酬委員會之組成變動

新利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自二零一四年六

月二十五日起：

本公司審核委員會

(a) 非執行董事張志華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之新增成員。

本公司提名委員會

(b)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杜波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。

(c) 獨立非執行董事程國灝先生辭任提名委員會主席，惟仍留任成員。

(d) 執行董事鄭永安先生辭任提名委員會成員。

本公司薪酬委員會

(e) 執行董事鄭永安先生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成員，接替辭任薪酬委員會成員之

執行董事何智凌先生。

– 1 –



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已作出修訂，以反映委任新增成員，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二

十五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新利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杜波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有 (i)四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杜波先生（主席）、鄭永安先

生、何智凌先生及張玉強先生； (ii)兩名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張志華先生及丁洪斌

先生；及 (i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卓育賢先生、程國灝先生及譚德機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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